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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摘要:周秦之变后,在以暴力为基础的新政统与强调权力道德基础的旧道统之间,客观上呈

现出既格格不入又必须合作的局面。 /焚书坑儒0宣告了旧道统的承担者 ) ) ) 儒家士人与新王朝

磨合的失败。董仲舒的 /天人三策0基本上解答了汉武帝的关于治国总方略的疑问,他从 /天人感
应 0的角度为儒学的实施提供了系统的、具有终极意义的理论依据。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/独

尊 0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: 教育、选官及法律的儒家化。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对后

世的启示表现在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建设,而意识形态建设要根植于社会的既有

价值,不宜过分以利禄倡导等方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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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/周秦之变0及其意识形态要求

(一 )周秦之变

所谓 /周秦之变0,这里指的是秦朝与西周相

比在社会结构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,变化的实质

是国家 ) 社会从二元一体变为二元对立 [ 1] ( P57)
,

它体现在土地制度、阶级关系、国家形态、政治制

度、思想文化等方面。本文主要分析变化在政治

与思想领域的表现。

政治领域的表现是血缘政治的淡化。西周的

血缘政治是分封制和宗法制结合的必然结果, 体

现为行政权与土地占有权的统一。这种权力是在

宗族内部按宗法等第进行分配的, 因而具有浓厚

的宗法血缘色彩。而秦统一六国并在全国范围内

改封建为郡县后,血缘政治的基础不复存在,各级

官吏不再单纯从血缘亲属中产生, 而由皇帝直接

任命, 对皇帝负责,官吏与皇帝之间首先和主要的

是君臣关系, 而没有名义上和实际上 (在多数情

况下 )的血缘关系。这样就造成政治关系与血缘

关系的制度性分离。

思想领域的表现是承担意识形态功能的礼乐

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脱节, 出现意识形态危机。侯

外庐先生认为西周的礼乐文化是政治宗教化的产

物
[ 2] ( P44)

。它起初是西周天下合法化论述的一个

重要工具,其依据是被周人改选过的天命观。周

人通过周武革命代商而立之后, 仍旧借助 /天命 0

来论述其政权的合法性,而当时的 /天0 (上帝 )却

被殷人把持着。周人的做法分两步: 首先将天

(上帝 )改造而为一般的主宰之神,以此断绝 /天0

与殷人的 /血缘0关系;然后将周人的祖先神克配

上帝以证明周人取得天下乃是 /天命 0所归。至

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,则通过分封来建立,分封使

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之

上,这样家庭伦理能够顺利地推及到政治关系上,

实现政治的伦理化。这种论述的一个重要载体是

西周的礼乐文化,因此,伴随春秋的礼坏乐崩而来

的是对周人天命观的质疑。

(二 )大一统帝国的意识形态要求

意识形态是社会对自身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表

述,是受到权力支持的占支配地位的信仰系统,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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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是为既存的或构想中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作

解释和论证,并为之实现提供策略,它是政治统治

的重要工具
[ 3]
。

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时间,周人的天命观崩

溃,代周而立的秦帝国需要一套能够论证、支持自

己统治的信仰系统,这个系统不强调统治的有效

性 (实然 )而是它的合法性 (应然 ), 这就需要从道

义层面来解释、论证秦帝国的合法性。而当时唯

一用来论证新帝国合法性的似乎只有阴阳家的五

德始终论, 根据这一理论周得火德, 秦代周取天

下,为水德, 水德主刑杀, 这样奇妙地将对合法性

的证明与对法家思想的坚持结合起来。这种粗糙

的论证与西周初年通过 /制礼作乐 0及大规模分

封以解释、论证其统治合法性相比显得薄弱且缺

乏针对性。因为它没有针对权力的道德来源的论

证。而之所以要强调权力的道德来源,是因为历

史地看,经过周秦之变,西周的宗法制在表层政治

结构上被郡县制所取代, 但在社会的深层结构中

仍然具有宗法势力继续存在的土壤,宗法制社会

形成的民众心理对王道政治伦理还保持着相当的

认同感
[ 4]
。适应这种普遍的心理惯性,客观上需

要对政权进行道德化论述, 这样的论述将能有效

地断绝民众模仿、复制的企图。

当然,这并不是说秦国统治阶层没有进行积

极的尝试,实际上,统一前夕吕不韦主持编纂5吕

氏春秋 6就是一个探索。这可以看做秦始皇在统
一之初对东方六国实施文化怀柔政策的一个体

现,但不久之后因为一场廷争, 这种政策发生重大

改变, 并直接导致一场悲剧的发生。

  二、焚书坑儒导致的双重悲剧

(一 )焚书坑儒的事由与缘由

/焚书0源于 /周淳之争 0, 根据 5史记 #秦始
皇本纪 6的记载, 其事由出自仆射周青臣与博士

淳于越关于封建与郡县的争论。周认为始皇 /以

诸侯为郡县, 人人自安乐, 无战争之患, 传之万

世 0,对郡县制持肯定态度, 而淳于越则认为: /殷
周之王千余岁,封子弟功臣,自为枝辅。今陛下有

海内, 而子弟为匹夫, 卒有田常、六卿之臣, 无辅

拂,何以相救哉? 0并断言 /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,

非所闻也0。对郡县制持怀疑、否定的态度, 主张

恢复西周的分封制。

这次廷争史称 /周淳之争 0。双方争论的焦

点是郡县制与封建制哪一个更利于秦王朝的长治

久安。这实际上反映了双方对 /周秦之变 0的一

个结果 ) ) ) 改封建为郡县的不同态度。淳于越在

公开场合如此高调地、明确地表达自己对国家政

治体制的不同意见, 考虑到他的身份与背景¹ , 可

以认为这种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被广泛

认同。

实际上,这种争论在秦朝内部并不是第一次。

据 5史记#秦始皇本纪 6的记载, 早在统一之初,

以丞相王绾为首的一部分官吏, 就曾主张在全国

范围内实行郡国并行制, 即在燕、齐、荆地实行分

封制, 其他地区实行郡县制,但遭到时任廷尉的李

斯的坚决反对,最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,在

全国范围内行郡县制。因此, 淳于越的主张在秦

廷内部属旧事重提。秦始皇将他的意见交给群臣

议论, 已任丞相之职的李斯的态度不仅更加坚决,

并且把矛头指向了持不同政见的 /愚儒 0及其 /私

学 0。他认为淳于越的主张不合时宜, 因为 /五帝

不相复, 三代不相袭, 各以治, 非其相反, 时变异

也。今陛下创大业, 建万世之功, 固非愚儒所

知 0。而使诸生得以是古非今的, 是他们所掌握

的古代文献与私学。 /古者天下散乱, 莫之能一,

是以诸侯并作, 语皆道古以害今, 饰虚言以乱实,

人善其所私学,以非上之所建立。今皇帝并有天

下,别黑白而定一尊。私学而相与非法教,人闻令

下,则各以其学议之, 入则心非,出则巷议,夸主以

为名, 异取以为高,率群下以造谤。如此弗禁, 则

主势降乎上, 党与成乎下。禁之便。0这是禁私

学,另外他还建议: /史官非秦记皆烧之。非博士

官所职,天下敢有藏诗﹑书﹑百家语者,悉诣守﹑

尉杂烧之。有敢偶语诗书者市。以古非今者族。

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。令下三十日不烧,黥为城

旦。所不去者, 医药卜筮种树之书。若欲有学法

令,以吏为师。0这是焚民间藏书。

李斯建议禁私学和焚民间藏书, 其要点是禁

止民间议政,整饬意识形态,秦始皇采纳李斯的主

张,由此发生焚百家书的运动
[ 5] ( P11)

。它表明秦

王朝从政治专制走向了以暴力为后盾的思想

专制。

/焚书0次年又发生 /坑儒0。 /坑儒 0一事的

起因是方士欺骗、非议秦始皇。始皇欲求长生术,

一度广招列国方士。方士侯、卢两人为始皇求仙

药,方药炼制无效, 两人恐惧, 借口始皇 /贪权势

#18#

¹ 淳于越,齐人,始皇时为博士。史载秦始皇在开国之初曾从齐鲁征儒生七十人为博士,他们掌通古今以备顾问,这是一支来自东方
的庞大的文化和言论力量,他们主要是儒学中的思孟一派,是坚持王道政治理想的一派。汉代赵岐曾说: 始皇焚书坑儒,孟子之徒党绝
矣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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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如此,未可为求仙药 0,逃亡而去。
始皇大怒曰: /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, 今乃诽

谤我, 以重吾不德也。诸生在咸阳者, 吾使人廉

问,或为妖言以乱黔首。0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

生,诸生传相告引,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,

皆坑之咸阳,使天下知之, 以惩后。益发谪徙边。

这件事由始皇惩罚方士而祸延儒生, 是为

/坑儒 0。它与此前的 /焚书 0并称为 /焚书坑
儒 0。 /焚书 0起于制度之争, 针对的是儒生的以

古非今, /坑儒 0起于方士欺骗非议秦始皇, 针对

的是方士操纵舆论以塞责的行为。因此可以认为

/焚书坑儒0是始皇以国家暴力夺取舆论控制权、
统一意识形态的一个举动。其结果是宣告了儒生

与新王朝磨合的失败,而这种失败是双重的。

(二 )双重失败及其启示

一方面是儒家士人以王道政治理想规范政治

现实的失败。

这里的 /儒家士人 0指的是孔子之后儒学中

的思孟一派。根据韩非的说法, 孔子身后儒家分

裂为八。而至战国末期有影响的只剩下两大派,

一为荀子一派,一为思孟学派。关于它们与孔子

弟子的师承关系,根据学者的考证,荀子批判地继

承了子夏之学
[ 6] ( P165)

。思孟一派的师承则远追孔

子弟子曾参
[ 2] ( P209)

。这一派仍坚持孔子的王道政

治理想。在他们的理想中, 权力的基础是 /德 0,

或者说是向民众提供其需要的公共服务的结果。

这种由圣而王的进路是孔子的政治理想, 而这一

派就继承了这个理想。在这种由内圣而外王的王

道政治中,道统 (社会文化价值系统 )与政统 (政

府权力系统 )二者是一体的。

到春秋时代,权力的基础在事实上由 /德0转

向 /力0,两者统一的基础不复存在,此时,以孔子

为代表的儒家士人继承了凝聚着三代之治的上古

文献, 运用阐释权,取得评价现实权力的合法性依

据,成为此后中国社会价值的提供者和道义的承

担者。任何政权,除非它敢于公然宣布它的权力

基础是暴力,否则就必须选择与掌握了这个社会

的价值与道义的阶层合作。

当然,合作的前提是互相承认:皇权承认士人

的话语权, 士人承认政治现实。这样, 从客观上

说,周秦之变后, 在以暴力为基础的新政统与强调

权力道德基础的旧道统之间, 呈现出既格格不入

又必须合作的局面。但是从淳于越的言论中我们

看不到这种承认,相反的是以理想规范政治现实

的强烈冲动。

因此, /焚书坑儒 0首先是以王道政治理想规

范现实的儒家士人的失败。而在中国历史上, 这

是一个具有悲剧意义的失败。

(三 )法家试图主导意识形态的失败

战国时期法家人物在政治领域的代表有李

悝、吴起、商鞅等, 在思想领域的代表则是集法家

思想大成的韩非。韩非思想的理论基础来自荀子

的唯物论,用它认识社会时,突出的表现是注重经

验、实证,少有主观空谈,在认识人时,这种经验主

义极易导向性恶论。性恶论否定先天良知的存

在,以 /善0为社会关系所积习之经验范畴, 即所

谓 /化性起伪 0。以这种抽象的人性自私论为基

础,引申出他的社会论 ) ) ) 耕战在力论。由于人
性自私,所以 /夫耕之用力也劳, 而民为之者, 曰:

可得以富也。战之为事也危, 而民为之者, 曰: 可

得以贵也0。作为这种功利导向的结果, 在 5韩非

子 #五蠹6中说: /故明主之国, 无书简之文,以法

为教; 无先王之语,以吏为师;无私剑之捍,以斩首

为勇。是境内之民,其言谈者必轨于法,动作者归

之于功,为勇者尽之于军。是故无事则国富,有事

则兵强,此之谓王资。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衅,超

五帝、侔齐三王者, 必此法也。0侯外庐先生认为

这段话是韩非社会思想的基本观点
[ 2] ( P356 )

。其逻

辑起点是人性自私, 因之可为利所驱使。由于诸

侯欲求富强,而民众欲求富贵, 于是双方各以其所

有易其所求,通过这种交易君民各得其所。必须

承认这种政策对于实现富强是有效的,同时它在

当时的背景下也有着进步意义, 它实际上是对依

靠血缘关系取得富贵的否定, 客观上造成人人机

会平等的局面,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。

法家思想是秦国得以扫平其他六国的利器,

但在秦王朝的意识形态建设中, 这把利器失去了

光芒。问题出在这个思想本身: 在以人性自私为

立论基础的耕战政策下, 君主与被驱使的民众之

间是一种契约关系,双方对彼此都没有道德义务,

因此政权只能靠 /利0和 /力 0来维持其有效性, 此

外没有任何价值系统的支持。这就意味着它是可

以被复制和模仿的,而这对一个政权来说是一个

极其危险的逻辑推论。

秦始皇的 /焚书坑儒0似乎表现出一种与历

史一刀两断的决心,但不幸的是,他所倚重的法家

思想根本不能承担意识形态功能, 因为法家狭隘

的功利主义本身就是任何非功利的价值追求的天

然敌人,用它主导国家意识形态无异于缘木求鱼。

在先秦诸子学说中, 法家是最符合专制皇权

利益的一个,但由于它无法为其提供合法性论述,

注定了它在其后中国政治中的地位 ) ) ) 从未被皇

#19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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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放弃但却从来不能被当做旗帜来标榜。

  三、儒学 /独尊0地位的确立及君士不完全合

作的隐患

  儒学的 /独尊 0地位始于汉武帝在位期间, 其

事则始于 /元光对策0¹。

(一 )汉武帝的疑问及其背景

汉武帝的策问分三次, 所提问题可归纳为以

下四个。

第一,五百年间王道不行原因何在,是否天命

如此不可复。

第二,三代受命之符如何表现,灾异又是缘何

而起。

第三,人性不同原因何在? 刑罚与治乱有什

么关系, 怎么做才能通过教化而不是刑罚实现

大治。

第四,有没有一个古今皆能适用的实现大治

的 /道0,为何古圣王的大治有无为有为之别、俭

与文之分。

这是古代的命题作文, 就这些问题汉武帝所

求的是 /大道之国, 至论之极0, 也就是寻求可解

释以往治乱原因并具有可操作性的治国总方略。

从其策问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其心情之迫切、态

度之诚恳。但他的疑问却不能不引发我们的疑

问: 通常认为汉武帝从父祖手中接过的是号称

/文景之治 0的盛世天下, 从逻辑上讲, 他只需作

一个守成之君就可以了, 为什么他会有如此大的

关于治国总方略的疑问? 这种疑问背后的历史真

实是什么? 实际上,文景时代在盛世表象下隐伏

着重大的危机,准确地说是专制皇权的危机。它

主要来自三个方面。一是匈奴的威胁。 5资治通

鉴 6卷 16载, 文帝时 /匈奴连岁入边, 杀掠人民及

畜产甚多。云中、辽东敝甚0。文帝六年, 匈奴两

路攻汉, /烽火逼于甘泉、长安0,而文帝也只有以

外嫁公主纳币和亲一策作为应对。景帝在位 16

年,其间匈奴五次入边, 杀掠人口, 动以万计。二

是同姓诸侯的坐大。汉承秦制,行郡县,但在形格

势禁下又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恢复了分封制, 形成

郡国并行、君臣 /共天下 0的政治格局。由于诸侯

国都是一个独立王国,各有政府,政治动作以王及

国相为中心,并有独立的财权, 逐渐造成汉廷与诸

侯之间实力的失衡。本意用于保证刘家天下的同

姓诸侯国成为汉廷的离心之力。景帝时推行晁错

的 /削藩 0之议,却引发 /七国之乱0。三是地方豪

族的兼并。侯外庐先生认为, /秦汉的豪族地主
是从六国世族转化而来的0 [ 7] ( P12)

, /六国旧族在

反秦战争中树立起地位0 [ 7 ] ( P24)
, 因此他认为 /豪

族地主,在一定的条件下, 是汉代立国所依据的基

础 0 [ 7] ( P13)
, 而他们的根基在于秦汉之后社会结构

中血缘因素在地缘中的固定。他们 /在村社、桑

梓的农民头上实行家长式的统治 0 [ 7] ( P12)
。由于

这个原因,可以认为他们是皇权统治深入社会基

层的一个中间环节,是一个可能构成障碍的渠道。

秦变法后土地得自由买卖, 这在小生产方式下极

易造成兼并。土地的兼并与对劳动力的家长式统

治相结合,使豪族地主成为一个可与中央政权抗

衡的力量。

要解决这些问题,就必须加强中央集权,这必

将涉及皇权与国内各方势力之间关系的调整和利

益的分配,而这决不能靠汉初的一切因循守旧的

办法来解决。因此,要消除这些威胁,就必须改变

汉初黄老之学指导下的 /无为而治 0的治国方略。

这可说是儒学取得独尊地位的背景。

(二 )董仲舒的理论回应

汉武帝的疑问正是董仲舒这个春秋公羊学大

家最擅长的问题。对武帝的疑问, 根据 5汉书 #

董仲舒传6的记载,他的回应如下。

第一, 天爱仁君, 故人为可行。 /人能弘道,

非道弘人 0, 所以王道不行在人不在道。他说:

/国家将有失道之败,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,

不知自省,又出怪异以警惧之, 尚不知变,而伤败

乃至。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。自

非大亡道之世者,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,事在强勉

而已矣。强勉学习, 则闻见博而知益明; 强勉行

道,则德日起而大有功: 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

也。0/孔子曰 -人能弘道, 非道弘人 .也。故治乱

废兴在于己,非天降命不得可反, 其所操持讠孛谬

失其统也。0

在他看来, 天能接收到人君行道的信号。他

以此否定 /天命不可反 0的说法,肯定人君行道对

实现大治的作用。而他的理论基础就是天人

感应。

第二,三代受命之符是由圣人诚心招来的天

瑞,诚心则是圣人积善累德导致的天下人心归之。

祥瑞、灾异都是天对人间之事的反应。他认为,

/天下之人同心归之, 若归父母, 故天瑞应诚而

至 0。至于灾异的原因, 他认为是 /及至后世, 淫

佚衰微, 不能统理群生, 诸侯背畔, 残贱良民以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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¹ 关于董仲舒接受汉武帝三次策问的时间,有 /建元元年 0 (5资治通鉴 6 )与 /元光元年 0 ( 5汉书 6 )两个说法,这里取后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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壤土, 废德教而任刑罚。刑罚不中, 则生邪气; 邪

气积于下,怨恶畜于上。上下不和,则阴阳缪盭而

妖孽生矣。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0。

第三,人性天生有不同,因此治世的出现有赖

于王者的教化之功。大治之端在王者法天, 正心

修身, 行德教,德主刑辅。汉继秦敝, 任刑不任德,

这是常欲善治而不得的根源,因此欲求大治,必须

改弦易辙,行王道,更化改制。

他认为: /命者天之令也, 性者生之质也, 情

者人之欲也。或夭或寿, 或仁或鄙, 陶冶而成之,

不能粹美, 有治乱之所在, 故不齐也。孔子曰:

-君子之德风, 小人之德草, 草上之风必偃。.故
尧、舜行德则民仁寿, 桀、纣行暴则民鄙夭。0行德

教的原因在于 /王者欲有所为, 宜求其端于天。

天道之大者在阴阳。阳为德,阴为刑;刑主杀而德

主生。是故阳常居大夏,而以生育养长为事;阴常

居大冬,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。以此见天之任德

不任刑也0。

第四,三王之道似不同实则改制不变道,道出

于天, 天不变道亦不变。继治世其道同,继乱世其

道变。政治统一与思想统一乃天地之常经, 古今

之通谊,因而必须改变思想领域里的混乱状态,以

孔子之术统一之。

他认为: /道之大原出于天, 天不变, 道亦不

变,是以禹继舜, 舜继尧,三圣相受而守一道,亡救

弊之政也,故不言其所损益也。由是观之,继治世

者其道同,继乱世者其道变。0最后作为解决问题

的总方案,他提出统一意识形态的主张: / 5春秋 6

大一统者, 天地之常经, 古今之通谊也。今师异

道,人异论, 百家殊方,指意不同,是以上亡以持一

统;法制数变,下不知所守。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

之科孔子之术者,皆绝其道,勿使并进。邪辟之说

灭息, 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,民知所从矣。0
董仲舒回答汉武帝策问所写的三篇文章被称

为 /天人三策 0, 它们基本上解答了汉武帝的疑

问,受到他的重视,其中的建议也被付诸实施。

(三 ) /独尊 0地位的确立及君士不完全合作
的隐患

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/独尊 0地位主要体

现在三个方面:教育、选官及法律的儒家化。它们

直接造成儒学的官学化。

据 5汉书 #儒林传 6记载, 元朔五年 (前 124

年 ) ,公孙弘建议 /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

身。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,仪状端正者,补博士弟

子。郡国县官有好文学,敬长上,肃政教, 顺乡里,

出入不悖所闻,令相长丞上所属二千石,二千石谨

察可者,常与计偕, 诣太常, 得受业如弟子 0。他
的建议得到武帝首肯,为读书人通经入仕开启了

大门。由此董仲舒对策中关于兴学养士、选举贤

能的建议成为现实,后来公孙弘以白衣因事功封

侯,打破了西汉非军功不封侯的制度, 自此 /天下
学士靡然向风矣 0。

法律的儒家化主要体现在 /春秋决狱 0。

瞿 同 祖先生认为 /汉律系承继秦律属法家系
统 0 [ 8] ( P363)

, 但 /法 律之儒家化汉代 已开其

端 0 [ 8] ( P357)
, 其事始自 /汉武标榜儒术 0[ 8] ( P358)

。

5后汉书#应劭传 6记: /故胶西相董仲舒老病致

仕,朝廷每有政议, 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,问其

得失。于是作5春秋决狱 6二百三十二事,动以经

对,言之详矣。0 5汉书 #五行志6记载, 元朔六年

(前 123年 ) ,淮南王、衡山王谋反败露, 汉武帝派

董仲舒弟子吕步舒 /以 5春秋 6谊决断于外, 不请,

既还奏事,上皆是之0。

客观地说,儒学的 /独尊 0地位的取得不是董

仲舒一人之功,它与武帝朝的卫绾、公孙弘等重臣

的推动有很大的关系。董仲舒的贡献在于他从

/天人感应0的角度为儒学的实施提供了系统的、

具有终极意义的理论依据。

/独尊0是思想与权力互相支持与合作的结
果,它是士人与皇权在相互承认的前提下的一种

合作。放在周秦之变的背景下, 会发现这是一种

不完全的合作。考诸史实亦如是。

对帝王来说, 源于专制皇权的至上性、绝对

性,不容分割和质疑的特征,其继承三代礼乐的儒

学对它来说只是工具,不是目的。关于这一点,欧

阳修5新唐书 #礼乐志 6曾说: 由三代而上, 治出

于一, 而礼乐达于天下;由三代而下,治出于二,而

礼乐为虚名, 簿书、狱讼、兵食; 此为政也, 所以治

民。礼乐,具其名而藏于有司, 时出而用之郊庙朝

廷,此为礼也,所以教民。

不完全合作在具有道义自觉的儒家士人来

说,源于他们对政治的看法,即认为政治是道德的

延伸, 权力的基础是道德而不是暴力。这是他们

关于政治的最根本观念, 其所有的制度设计都源

于这一观念。

根据前面的分析, 他们的观念与政治现实本

身是有冲突的, 因此虽然用阐释的艺术将二者黏

合在一起,但仍张力十足。因此当士人试图用这

种观念批评、劝诫统治者时,权力就露出狰狞的面

目。董仲舒就曾因言灾异不合上意而被下狱, 他

的再传弟子眭孟曾根据天示异象预言 /有匹夫为

天子者 0而被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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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不完全合作到东汉末年有了更为突出

的、群体性表现,当时官僚士大夫、太学生与外戚

联手对抗代表皇权的宦官, 最终酿成党锢之祸。
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:由皇权苦心培植的承担教化

功能的士人阶层却成为皇权的反对派。而皇权之

所以不容士人, 即是由于他们通过控制舆论形成

另一个权力中心, 质疑和威胁皇权的合法性
[ 9]
。

这不能不令人联想到 /焚书坑儒 0。

  四、启示

/周秦之变0背景下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

的尝试对后世的启示有以下四个方面。

第一,国家要长治久安,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建

设。它的作用是论证政权的合法性,将权力的来

源道德化。

第二,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植根于社会的既有

价值, 避免出现脱离社会的建构倾向。在这方面

秦王朝的教训是深刻的。

第三,意识形态建设要注重内在化,不宜过分

以利禄来倡导。因为这样会造成意识形态认同中

夹杂强烈的功利企图,造成功利导向,使意识形态

形式化。

第四,要警惕意识形态承担者成为反对派,这

种来自内部的分裂往往是政治秩序崩解的前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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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om / Burn ing Books and Bury ing Con fuc ian Scholars A live0 to / Espousing Confucian ism

as the Or thodox State Ideology0

) ) ) Re flections on Q in ShiH uang. s and Empero rW u of theH an Dynasty. s A ttem pts o f Ideo logy Unification

DA IYun

( H enan Academy o f Soc ial Sciences, Zhengzhou H enan 450002, Ch ina)

  Abstract: A fter the dynastic change at the end o f Zhou Dynasty and the beg inning of Q in Dynasty, the v io lence-or iented new

o rthodox and the o ld confucian orthodoxy wh ich emphas ized the mo ra l basis o f powe rwere incompatib le but at the same tim em ust

be cooperative. / Burning books and bury ing confucian scho la rs a live0 dec la red the fa ilure o f incorporation between

Con fuc ianism, .i e. the representa tive o f o ld orthodoxy, and the new dynasty. Dong Zhongshu. s / Three S tra teg ies on H eaven and

M an0 gene ra lly answered Empero r Wu o f the H an Dynasty. s questions about how to re in the em pire. F rom the no tion o f

/ Resonance betw een H eaven andM an0, D ong estab lished system atic and fundam ental theoretic foundation for imp lementation o f

Con fuc ianism. Sole ly espousing o f Confuc ian ism in ideology w as reflec ted in th ree fields: educa tion, offic ia l selection and

Con fuc ianiza tion o f jud icial sy stem. The attempts by Q in Sh iHuang and Em perorWu o f theH an Dynasty to unify ideo logy bear

significant m eaning for later generations that ideo logy construction is ind ispensab le for long-te rm stab ility of a country, and

construction of ideo logy must be rooted in the accepted value sy stem rathe r than ove r-advocating w ealth and position.

K ey words: / burn ing books and bury ing confuc ian scholars a live0; / espousing Con fuc ianism as the o rthodox sta te

ideo logy0; the dynastic change a t the end o f Zhou Dynasty and the beg inning o f Q in Dynasty; ideolog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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